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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uan Chao Holdings Limited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2）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函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冠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4月28日之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除
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以下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之補充資料。

續聘核數師

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述，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匯」）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上退任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然而，由於合資格獲續聘，中匯已表示願意擔任該職位。經
審核委員會推薦，董事會擬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以續聘中匯為核數師。倘獲批准，中匯將自
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擔任該職位，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此外，該決議案將授權
董事會釐定核數師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酬金。

中匯就審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收取的估
計審計費用預計約介乎270,000新元至300,000新元（不含實報實銷開支）。該費用乃經本公司與
中匯審慎考慮及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影響此估計的主要因素包括過往審計費用、本集團
營運及業務目標的複雜程度、預期審計範圍、審計時間表以及核數師需投入的必要資源。估
計審計費用乃基於本集團的營運、會計政策或監管框架於整個財政年度內並無重大變動之假
設。其亦假設本公司將及時提供充足協助以及審計過程所需的必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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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鑑於中匯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事務的熟悉程度，與核數師協定的估計審計費用
屬公平合理。此結論乃基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知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得出。此外，董
事會相信，中匯將能更有效為本集團執行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審計相關工作，從
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除非上述假設及標準發生重大變動，否則本公司預期最
終審計費用將與最初估計金額相近。倘發生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確保作出必要的披露。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股東週年大
會通函內的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冠轈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率堂先生

香港，2026年5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率堂先生、Zhang Xiaoyang先生、孟禧臻女士及金哲輝
先生；非執行董事董文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永東先生、譚日健先生及吳慶先生。


